汕头市骨灰树葬补贴领取办法（征求意见稿）
为推广骨灰树葬等节地生态安葬，进一步节约土地资源，倡导移风易俗新风尚，根据《关于广东省2023-2030年安葬（放）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粤民发〔2021〕124号），市民政局、市财政局等八部门《转发中央、省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精神，制定本办法。

补贴对象

本办法所指的骨灰树葬，是指将骨灰撒散、深埋入土，并通过植树、植花、植草等方式进行安葬，且不保留骨灰、不设置硬质墓穴和墓碑的安葬形式。

补贴对象为自愿将逝者（生前为本市户籍城乡居民）骨灰采用树葬方式安葬在逝者户籍地所在区县民政部门指定的殡葬服务机构绿色生态安葬区（附表1），并申请汕头市骨灰树葬补贴的逝者直系亲属或委办人。

补贴标准

市级按照每具骨灰补贴500元的标准补助各区（县）发放市级补贴。

领取补贴需提供资料

填写《汕头市骨灰树葬补贴申领表》（附表2）；
逝者死亡证明；

逝者火化证明或骨灰寄存凭证；

逝者生前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明）；

逝者骨灰树葬的有效凭证；
申领人（直系亲属或委办人）与逝者关系证明，如户口簿、法定监护人证明、公证委托书等；

申领人身份证明、银行账户复印件。

领取补贴程序

直系亲属或委办人在逝者户籍地所在区县民政部门指定的树葬服务单位办理完逝者骨灰树葬安葬手续后，向树葬服务单位如实填写和提交领取补贴所需资料，树葬服务单位审核后，将树葬补贴发放至逝者直系亲属或委办人提供的银行账户，或在树葬费用中给予直接减免。树葬服务单位每年底前汇总树葬补贴申领表报相应区县民政局审核，经审核同意后，由区县民政局将树葬补贴划拨至树葬服务单位银行账户。

资金保障

汕头市市级骨灰树葬补贴所需经费由市级预算予以专项保障。
其他事项

本办法自2025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各区县现行实施的绿色生态安葬补贴政策应继续执行，对于尚未制订相关补贴政策的区县，要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尽快制订本地区的补贴办法和标准，并将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安排。

各区（县）应充分利用清明、冬至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开展集体骨灰树葬（花葬等）等生态安葬活动，广泛宣传动员，鼓励群众积极参与。

无名或无主遗体、无人认领骨灰不在本办法补贴范围。

本办法实施前，原已自愿将逝者（生前为本市户籍城乡居民）骨灰安放在原市级骨灰树葬区（民福墓园树葬区）的逝者直系亲属或委办人，未领取市级树葬补贴的，可按原办法补贴标准（每具骨灰补贴500元）和本办法领取补贴程序补申领补贴，补申领时间截止至 年 月底。

本办法由汕头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附件1 
各区县指定树葬服务单位

	区县
	树葬服务单位
	备注

	金平区
	汕头民福墓园鸡笼山墓区生态纪念园

濠江区义德公墓
	

	龙湖区
	澄海区祥安墓园
	

	濠江区
	濠江区义德公墓
	

	澄海区
	澄海区祥安墓园
	

	潮阳区
	潮阳华侨永久墓园

潮阳区金浦街道南门九层山公益性墓园
	

	潮南区
	潮南区旗山墓园
	

	南澳县
	南澳县公墓（南澳县殡仪馆）
	


附件2 
汕头市骨灰树葬补贴申领表
	逝

者

资

料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身份证号
	

	
	户籍地址
	

	
	死亡日期
	
	火化日期
	
	火化地点
	　

	
	骨灰原存放点
	

	
	骨灰树葬地点
	

	直

系

亲

属

/

委

办

人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与逝者关系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银行账号
	

	
	申领人声明：

本人承诺所提交材料全部属实。逝者所有直系亲属（法定监护人）对本人申领补贴无异议。

          签名：            日期：

	审核意见
	          盖章：            日期：

	发放记录
	 (在树葬费用中直接减免。    

 (已于   年   月   日划入指定申领人银行账号。
                           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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